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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由由正正当当，，孩孩子子可可不不随随父父母母姓姓
人大立法解释姓名权：可跟奶奶姥姥姓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杜凯华

案例 孩子随继父姓，生父打官司改回来

近年来，有关孩子姓氏
的争论在各地陆续出现。

近期，德州市齐河法院
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女
青年陈雁（化名）与甄文涛

（化名）于去年离婚，两人的
孩子甄峰峰由女方抚养。之
后，陈雁与王某再婚。其间，
为方便孩子上学，在没有与
前夫甄文涛商议的情况下，
陈雁到有关部门将儿子更名
为王峰峰。甄文涛一纸诉状
把陈雁告到了法院。

承办法官认为，法律规
定孩子可以随父姓也可以
随母姓的情形，一般是指在
孩子刚出生取名时，父母双
方之间可以作出选择。一旦
孩子的名字取定后，要想变
更姓氏，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协议
变更，二是孩子成年后依自
己的意志决定变更，父母一
方不得随意变更孩子的姓
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
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
也提到，父或母一方擅自将
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
氏而引起纠纷的，应责令恢
复原姓氏。据此，法院进行调
解，女方同意将孩子的名字
恢复为甄峰峰。

还有些想改名改不了
的。2005年，辽宁一对父母想
给孩子改姓为耶律，但派出
所却不予办理。此事引发舆
论大讨论。

人大 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母姓

针对以上这些复杂的情
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透
露，符合法定情形的，公民可
以不随父母姓。

民法中规定“公民享有
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
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而
婚姻法中规定“子女可以随
父姓，可以随母姓”。信春鹰
说，实践中存在对上述规定

理解和执行不一致，法院在
审理此类案件时遇到一些实
际困难。

信春鹰透露，此次解释
（草案）内容包括：公民依法
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
权，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
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民
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母姓，
因为这在我国有深厚的伦理
基础，社会普遍遵循，是我国

姓氏文化的重要体现，应当
得到良好的传承。

草案规定，考虑到实际
情况，公民有正当理由的也
可以选取其他姓氏。包括选
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
氏；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
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
有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
公民可以根据本民族的文化
传统和风俗习惯选取姓氏。

专家 建议列取第三姓“负面清单”

消息一出，就在网上引
发热烈讨论。自由选取姓氏
的口子可开多大？

一位网友表示，姓名只
是人生的一种符号，说大不
大，说小不小，孩子跟谁姓，
原则上是由生身父母说了
算，但“有正当理由的也可选
取其他姓氏”的规定更能体
现对人的尊重。

也有网友认为，姓氏关
乎公序良俗，“连辈分都不清

楚，随便姓啥可行吗？如果这
样，那不就乱套了吗？”

对此，山东大学文学院
教授、山东省民俗学会名誉
会长李万鹏表示，中国古代
宗法制度要求重视父姓，要
由姓氏来排辈、发展和继承，
直到民国年间才开始有人随
母姓。他认为，如果不考虑其
他因素，社会秩序确实需要
姓氏来协调，如果没有关于
姓氏的规定，可能导致姓氏

出现混乱。
因此，有网友呼吁，必须

对解释（草案）中表述的“正
当理由”作出详细解释和界
定。而全国人大代表、农工民
主党湖南省委专职副主委蒋
秋桃认为，既要明确公民在
什么情况下可以选取第三
姓，也要列出“负面清单”，明
确哪些情况下不可以选取第
三姓，避免给违法犯罪人员
等留下法律空子。

除了父母，孩子还能随别人的姓氏吗？
一些公安人员依据婚姻法“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规定，拒绝第三姓落

户；而有的父母则根据民法通则，认为公民姓名权禁止他人干涉，导致姓名权相关纠
纷案件日益增多。

２７日，关于“姓名权”的立法解释（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根据这一草
案，符合法定情形的，子女可以不随父母姓。

国家宪法日拟定１２月４日

２７日，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审议。草案将１２月４日设定为国家宪法
日。每年１２月４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建国家反恐情报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规定建立国家
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和跨部门情报信息运行机制，统筹有关
情报信息工作。

猥亵男性将入刑

我国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
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修
正案草案将这条中的“妇女”改为“他人”，意味着强制猥亵男
性也将入刑。

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将重罚

刑法修正案草案将现行刑法中针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
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
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情形，“不追究
刑事责任”的规定，修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编造虚假险情、疫情网上传播入刑

刑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变造虚假的险情、疫情、警情、灾
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
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
秩序的，将处以刑责。

“民告官”受案范围拟扩大

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在“民告官”受案范围中增
加一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
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
协议的”。

明确界定间谍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对间谍
行为作出了明确定义，包括下列行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
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参加间谍组织
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为间谍组织招募人
员的；窃取、刺探、收买或者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
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的；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

据新华社

立法看点多多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0月27日至11月1

日在北京举行，将继续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反间谍法
草案；审议关于提请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议案，关于提
请审议反恐怖主义法草案的议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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